
宜春学院 2025 届学生结业转毕业考试申请表

学生所在教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学   号
	
	姓   名
	
	近期免冠证件照

粘贴处


	性   别
	
	班   级
	
	

	专   业
	
	联系电话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申请考试课程名称
	原修读

学年学期
	开课学院
	课程性质
	学分
	申请考试时间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计学分数：
	
	申请人签名：
	

	教学院审核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院教科办审核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分管教学院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审核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 1、此申请表必须由学生本人用黑色签字笔填写； 

2、课程名称须与相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名称一致；

3、学生必须凭本申请表和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方可参加考试；

4、通识教育课程考试由教务处统一安排，其他课程由教学院安排；

5、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考生用于参加考试，一份院教务留存，一份教务处留存。

